
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
评建工作办公室

评建办〔2017〕14 号

关于做好审核评估数据

正式采集工作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及相关单位：

截止到 6 月 30 日，数据采集组已经完成 2017 年本科教学

基本状态数据初次采集工作。现启动我校 2017 年数据正式采集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正式采集时间节点

按照教育部评估中心对今年参加审核评估院校的要求，11

月 1 日后参加审核评估学校数据填报时间节点说明，所有表格

均按照基本统计指标说明中的时间节点进行采集，无例外。

统计时间：本次数据采集 2016-2017 学年及 2016 自然年数

据，分时期数和时点数。时期数又分自然年和学年。具体时间

要求见采集信息表格的时间标注。

自然年：指自然年度，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如财务、科研和图书信息按自然年度时期统计汇总数。

学 年：指教育年度，即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



31 日。如教学信息按学年度时期统计汇总数。

时 点：指特定时刻产生的指标数据的统计截止时间，即

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

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二、正式采集工作安排

（一）数据补充填报阶段（8月25日～8月29日）

初次数据采集时间节点为 5 月 10 日，正式数据采集时间节

点为 8 月 31 日。填报的数据表格涉及“学年”和“时点”的单

位，请将表格补充填报到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填报的数据表格

涉及“自然年”的单位，不需要补充填报。

（二）录入阶段（8月30日～9月1日）

本次采集所需录入的77个数据表中包括63个需要补充填报

的数据表和14个不需要补充填报的数据表（见附件1）。各“汇

总录入单位”要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完成数据的网上录入，并向

数据采集组提交所有数据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件。请于9月1日

前将所有数据的纸质文档和数据采集质量监控表（见附件2）送

到评估中心，电子稿发送至75564982@163.com，主东1015，电

话：6819098。

（三）数据审核阶段（9月2日～9月3日）

数据采集组收集各单位上报的所有数据表及质量监控表纸

稿，审核后报送校办信息科。由校办信息科对录入数据进行复

核，确认无误后报领导小组审核。

（四）报送阶段（9月4日～9月5日）

按照《审核评估工作指南》的工作提示，参加审核评估的

mailto:电子稿发送至75564982@163.com


院校需要提前2个月提交数据，教育部评估中心将用近三年数据

形成审核评估分析报告，由于采集的核心数据将向社会公布，

上级部门也将数据作为重要参考依据，所以本次数据采集将实

行责任追究制，请各单位务必按要求认真填报数据，认真审核

数据，保证数据质量。

附件：

1.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17年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

采集任务分解表

2.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质量监控表

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评建工作办公室

2017 年 8 月 25 日



附件 1：

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17 年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
1. 学校基本信息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1-1 学校概况（时点） 校办 校办

表 1-2 校区及地址（时点） 校办 校办

表 1-3 学校相关党政单位（时点） 人事处 人事处

表 1-4 学校教学科研单位（时点） 人事处 人事处

表 1-5-1 专业基本情况（时点） 教务处、各学院 教务处

表 1-5-2 专业大类情况表（时点） 教务处、各学院 教务处

表 1-6-1 教职工基本信息（时点） 人事处、各院部 人事处

表 1-6-2 外聘教师基本信息（时点） 人事处、各院部 人事处

表 1-7 本科生基本情况（学年） 教务处 教务处

表 1-8-1 实验场所（时点） 教务处 教务处

表 1-8-2 科研基地（时点） 教务处、科技处、各院部 教务处、科技处

表 1-9 办学指导思想（时点） 党委政策研究室 党委政策研究室

表 1-10 校友会与社会合作（时点）

国际交流合作处

新农村发展研究院

各院部

开放办学工作处、国际

交流合作处、校友联络

办公室

注：“时点”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表中内容和 2016 年内容发生变化用黄色标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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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学校基本条件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2-1 占地与建筑面积（时点） 资产管理处、后勤基建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

表 2-2 教学行政用房面积（时点） 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

表 2-3-1 图书馆（自然年） 图书馆 图书馆

表 2-3-2 图书当年新增情况（自然年） 图书馆 图书馆

表 2-4 校外实习、实训基地（时点） 教务处、各院部 教务处

表 2-5 校园网（时点） 图书馆与信息中心 图书馆与信息中心

表 2-6 固定资产（时点） 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

表 2-7 本科实验设备情况（时点） 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

表 2-8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）（时点） 教务处、各院部 教务处

表 2-9-1 教育经费概况（自然年） 财务处 财务处

表 2-9-2 教育经费收支情况（自然年） 财务处 财务处

表 2-10 学生生活、运动条件（时点）

资产管理处

后勤基建管理处

军体部

资产管理处

注：

1.“自然年”指自然年度，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2.“学年”指教育年度，即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

3.“时点”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表中内容和 2016 年内容发生变化用黄色标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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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教职工信息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3-1 校领导基本信息（时点） 人事处、各院部 人事处

表 3-2 相关管理人员基本信息（时点）

学生处

教务处

招生就业处

评估中心

各院部

评估中心

表 3-3-1 高层次人才（时点） 人事处 人事处

表 3-3-2 高层次教学、研究团队（时点）

人事处

科技处

各院部

人事处

表 3-4-1 教师教学发展机构（学年）
人事处

教务处
教务处

表 3-4-2 教师培训进修、交流情况（学年） 人事处 人事处

表 3-5-1 教师主持科研项目情况（自然年） 科技处 科技处

表 3-5-2 教师获得科研奖励情况（自然年） 科技处 科技处

表 3-5-3 教师发表的论文情况（自然年） 科技处 科技处

表 3-5-4 教师出版专著情况（自然年） 科技处 科技处

表 3-5-5 教师专利（著作权）授权情况（自然年） 科技处 科技处

表 3-5-6 教师主编本专业教材情况（自然年）
教务处

科技处
教务处

注：

1.“自然年”指自然年度，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2.“学年”指教育年度，即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

3.“时点”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表中内容和 2016 年内容发生变化用黄色标注。



4. 学科专业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4-1-1 学科建设（时点）
研究生处

教务处
研究生处

表 4-1-2 博士后流动站（时点） 人事处 人事处

表 4-1-3 博士点、硕士点（时点） 研究生处 研究生处

表 4-1-4 重点学科（时点） 研究生处 研究生处

表 4-2 专业培养计划表（学年） 教务处 教务处

注：“时点”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表中内容和 2016 年内容发生变化用黄色标注。



5. 人才培养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5-1-1 开课情况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1-2 专业课教学实施情况表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1-3 专业核心课程情况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1-4 分专业（大类）专业实验课情况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2-1 分专业毕业综合训练情况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2-2
分专业教师指导学生毕业综合训练情况（非临床医学类专业

填报）（学年）
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3-1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项目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3-2 本科教学信息化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4-1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（时点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4-2 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（时点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5-5 课外活动、讲座（学年）

教务处

学生处

招生就业处

各院部

学生处

注：

1.“学年”指教育年度，即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

2.“时点”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表中内容和 2016 年内容发生变化用黄色标注



6. 学生信息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6-1 学生数量基本情况（时点）

教务处

研究生处

国际交流合作处

继续教育学院、应用技术学院

评估中心

表 6-2-1 本科生转专业情况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学院
教务处

表 6-2-2 本科生辅修、双学位情况（学年） 教务处 教务处

表 6-3-1 近一届本科生招生类别情况（时点）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

表 6-3-2 本科生（境外）情况（时点） 国际交流合作处 国际交流合作处

表 6-3-3 近一级本科生录取标准及人数（时点）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

表 6-3-4 近一级各专业（大类）招生报到情况（时点） 学生处、各学院 学生处

表 6-4 本科生奖贷补（自然年） 学生处 学生处

表 6-5-1 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（时点）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

表 6-5-2 应届本科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就业情况（时点）
教务处

招生就业处
教务处

表 6-6 本科生学习成效（学年）
学生处、教务处

各院部
学生处

表 6-6-1 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情况（学年）
教务处

各院部
教务处

表 6-6-2 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情况（学年）
学生处

教务处各院部
学生处

表 6-6-3 学生获省级及以上各类竞赛奖励情况（学年）
学生处、教务处

各院部
学生处

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6-6-5 学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（学年）
学生处、教务处

各院部
学生处

表 6-6-7 学生专利（著作权）授权情况（学年）
学生处、教务处

各院部
学生处

表 6-7 本科生交流情况（学年）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表 6-8 学生社团（学年） 学生处 学生处

注：

1.“自然年”指自然年度，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2.“学年”指教育年度，即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

3.“时点”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表中内容和 2016 年内容发生变化用黄色标注。



7.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

序号 工作内容 数据填报单位 数据汇总录入单位

表 7-1 教学管理人员成果（时点）
评估中心

各院部
评估中心

表 7-2 教学质量评估统计表（学年）
评估中心

各院部
评估中心

表 7-3-1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（自然年）
评估中心

各院部
评估中心

表 7-3-2 教学成果奖（近一届）
评估中心

各院部
评估中心

表 7-3-3 省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情况（自然年） 教务处 教务处

表 7-4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（自然年） 评估中心 评估中心

附表 未填表格情况 评估中心 评估中心

注：

1.“自然年”指自然年度，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2.“时点”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。



附件 2：

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质量监控表

部门名称

序号 表序号及名称 采集人（签字）

1 如：表 7-1 教学管理人员培训及成果 （处室、部门采集人签字）

2

3

4

…

…

… （可增加行）

特殊情况

说明

1

2

3

4

… （可增加行）

数据采集

人数据核

查情况说

明

报表完整性审核 审核结果 存
在
问
题
及
原
因

（数据异常请写明原因）

数据正确性审核 审核结果

文档内容、格式审核 审核结果

数据链接效果审核 审核结果

部门负责

人意见

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：(部门负责人签字)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

意见

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数据录入

情况说明

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特

殊

情

况

说

明

说明：

本部门负责采集的数据项与上年度（学年

或自然年）数据采集时相比发生逆向（或

正向）奇异变化的数据请说明。

录入人员

（签字）

（处室部门录入

人员签字）

部门负责人

（签字）

数据提交 提交人 接受人 交接时间

说明：1.填写“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质量监控表”是为了强化数据采集质量意识，监控进度，

实行责任制而制定。

2.表格由各数据来源单位填写。

3.录入后经审核无误后，与经领导签字的纸质版数据表格一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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